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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上海市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上海市经济信息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企业碳信息披露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企业碳信息披露的总体原则，提供了披露主体、披露形式与频次、披露内容的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上海市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的企业自愿开展碳信息披露。纳入强制性信息披露要求的企业，除应当依法披露的信息外，自愿披露其他碳相关信息的，可参考本文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6450 环境管理 环境信息交流 指南和示例

GB/T 32150—2015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24067、GB/T 26450、GB/T 32150—201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温室气体排放 carbon emission 

在特定时段内释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总量（以质量单位计算）。

[来源：GB/T 32150-2015，3.6]
3.2 

直接排放 direct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指排放主体拥有或控制的温室气体排放源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一般包括燃烧排放、过程排放、散逸排放和其他排放。本文件中直接排放仅指燃烧排放和过程排放。燃烧排放指有氧燃烧放热反应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过程排放指工业生产中除燃烧排放以外的、由化学反应或物理变化而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3.3 

间接排放 indirect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指排放主体因使用外购的电力和热力等所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该部分排放源于上述电力和热力的生产。
3.4 

排放因子 emission factor

表征单位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系数。

[来源：GB/T 32150-2015，3.13]
3.5
碳信息披露 carbon Information disclose 

指企业通过定期或不定期报告的形式，公开其经营活动中产生的、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信息。

3.6
碳普惠减排量 inclusive low-carbon reduction credits 

指依照经公布的方法学对上海市碳普惠减排项目或者减排场景所产生的碳减排效果进行量化，审核通过后在上海市碳普惠管理运营平台系统中登记的减排量。单位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4  总体原则
4.1  真实性

企业宜依据事实或具有事实基础的判断和意见，如实反映客观情况，避免陈述或暗示事实上不正确或不真实的信息。引用的数据、资料建议注明来源，旨在确保信息的可靠性与可追溯性。
4.2  准确性

企业披露以透明和直接为原则，避免使用笼统或模糊表述。尽可能基于使用特定的术语或包括解释来传达特定的含义或效果，保证披露内容可以被公众充分理解。
4.3  完整性

企业宜提供全面完整的碳信息，披露对利益相关方做出价值判断和决策有重大影响的所有信息，避免选择性披露，以防出现重大遗漏和隐瞒。

4.4  一致性

企业宜在不同时期采用一致的指标、定义和方法进行碳信息整理和披露，如确实需要调整的需在报告中解释说明变化及其原因，并清晰记录有关指标、定义、方法和其他相关因素的任何变化。

5  披露主体 
根据企业温室气体排放影响程度，将披露主体分为以下类别：
重点排放企业（A类）：对区域温室气体排放产生重大的直接影响，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1万吨标准煤及以上的企业；

一般排放企业（B类）：对区域温室气体排放产生较重要的直接影响，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5000吨（含）至1万吨标准煤的企业；

低排放企业（C类）：对区域温室气体排放影响相对较低，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低于5000吨标准煤的企业；

特定行业企业（D类）：包括金融机构、投资机构等，例如银行、证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等，其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来源于投融资活动。此类企业不以综合能源消费总量划分，若属于该特定行业，均划分为D类。

6  披露形式与频次
6.1  披露形式
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选择以下披露形式：

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ESG报告或社会责任报告，涵盖独立碳信息披露章节；

发布环境信息披露报告；

发布专项《碳信息披露报告》；

纳入企业年度财务报告；

通过企业官网披露等。

6.2  披露频次

鼓励企业每年至少对外披露一次本企业碳信息，可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4个月内进行披露。
6.3  重大事项临时披露
临时披露通常于重大事项发生后5个工作日内以临时披露报告的形式开展，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企业开展年度温室气体减排量达到5000吨及以上二氧化碳当量的重大项目或合作；

因温室气体排放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收到生态环境部门限期整改通知；

其他对企业温室气体排放和碳管理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如纳入、移出全国或地方碳市场。
7  披露内容
7.1  分类披露
不同类型企业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相应披露指标。企业碳信息披露模板详见附录A。

A类企业：涵盖最全面、最完整的披露指标，包括基础指标、特色指标和附加指标；

B类企业：至少披露所有基础指标，鼓励披露特色指标和附加指标；

C类企业：至少披露企业基本信息、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与强度等基础指标；
D类企业：至少披露所有基础指标以及碳管理措施等特色指标，鼓励披露附加指标。
7.2  基础指标

7.2.1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基本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地址等；

所属行业类别、企业性质、主要产品与服务、生产工艺流程等；
企业的股权结构、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等；
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如营收情况、利润水平等。
7.2.2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采用的核算方法；
核算边界说明，包括组织边界（股权比例法、‌控制权法、设施边界）和运营边界（直接排放、间接排放）。
7.2.3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与强度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与强度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包括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

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单位产值温室气体排放量；
历史数据及趋势分析：过去三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与强度数据，温室气体排放变化趋势及原因分析。
7.2.4  温室气体排放源分布
温室气体排放源分布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直接排放源：

固定燃烧源：企业拥有或控制的固定燃烧设备，如锅炉、窑炉、发电机等；
移动燃烧源：企业自有或租赁的移动燃烧设备，如公司车辆、船舶、飞机等；

生产过程排放源：通过化学反应或物理变化产生温室气体排放的工业生产设备，例如氧化铝回转炉、合成氨造气炉等；

间接排放源：企业外输入的电力、热力或蒸汽消耗源，例如照明设备、制冷/热设备、电动机系统等。
7.3  特色指标
7.3.1  碳市场参与情况

碳市场参与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碳市场履约情况；

碳配额交易情况；
CCER交易情况；
碳普惠减排量交易情况；
其他国内外碳市场交易情况等。
7.3.2  碳管理措施
碳管理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碳管理战略规划与减排目标制定；
碳减排资金投入与技术开发情况；
供应链温室气体排放量及管理措施；
获得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认证或荣誉情况等。
7.4  附加指标
7.4.1  温室气体排放财务影响
温室气体排放财务影响包括但不限于：

温室气体排放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以及分别在总成本中的占比。其中，直接成本包含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支出、因温室气体排放而产生的行政处罚等，间接成本包含因碳价波动导致的供应链成本增加、欧盟碳关税（CBAM）等国际贸易规则导致出口业务的成本增加等；
温室气体排放对企业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运营效率等方面的影响；
碳减排投资情况及其对企业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的影响，包含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碳市场政策对企业财务状况的潜在影响分析。
7.4.2  温室气体排放风险与机遇
温室气体排放风险与机遇包括但不限于：

温室气体排放风险识别、评估与监控的程序和方法；

温室气体排放风险管理与现有风险管理体系的衔接情况；

碳市场政策导向下的发展机遇分析，比如通过碳管理提升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力等。

（资料性）
企业碳信息披露模板
企业碳信息披露模板参见表A.1。
表A.1 企业碳信息披露模板
	1. 企业基本信息（基础指标，详见7.2.1）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及邮箱
	

	行业类别
	
	企业性质
	

	注册地址
	

	主要产品与服务
	

	企业的股权结构
	说明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等

	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说明营收情况、利润水平等

	2.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基础指标，详见7.2.2）

	采用的核算方法
	(国家标准：例如《中国发电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上海市标准：例如《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试行）》

(其他：

	核算边界说明
	组织边界：(股权比例法  (‌控制权法 (设施边界

	
	运营边界：(直接排放  (间接排放

	3.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与强度（基础指标，详见7.2.3）

	报告期内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e）
	报告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报告期内温室气体排放强度（tCO2e/元）
	报告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历史三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与强度
	报告期前一年温室气体排放量
	总量（tCO2e）：

	
	
	强度（tCO2e/元）：

	
	报告期前两年温室气体排放量
	总量（tCO2e）：

	
	
	强度（tCO2e/元）：

	
	报告期前三年温室气体排放量
	总量（tCO2e）：

	
	
	强度（tCO2e/元）：

	温室气体排放变化原因分析
	

	4.温室气体排放源分布（基础指标，详见7.2.4）

	直接排放源
	固定燃烧源：

	
	移动燃烧源：

	
	生产过程排放源：

	间接排放源
	电力、热力或蒸汽消耗源：

	5. 碳市场参与情况（特色指标，详见7.3.1）

	碳市场履约情况
	履约、处罚等情况

	碳配额交易情况
	说明碳配额买入、卖出等情况

	CCER交易情况
	说明CCER买入、卖出等情况

	碳普惠减排量交易情况
	说明碳普惠减排量买入、卖出等情况

	其他减排量交易情况
	例如通过Verra VCS、黄金标准认证的减排量交易等

	6. 碳管理措施（特色指标，详见7.3.2）

	碳减排目标
	说明年度温室气体排放下降率等目标制定情况

	碳减排资金投入（万元）
	

	碳减排技术开发情况
	

	供应链温室气体排放量及管理措施
	报告期内供应链温室气体排放量（tCO2e）：

供应链温室气体管理措施：

	获得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认证或荣誉情况
	

	7. 温室气体排放财务影响（附加指标，详见7.4.1）

	温室气体排放直接成本（万元）及在总成本中的占比（%）
	说明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支出、因温室气体排放而产生的行政处罚等直接成本及占比

	温室气体排放间接成本（万元）及在总成本中的占比（%）
	说明因碳价波动导致的供应链成本增加、欧盟碳关税（CBAM）等国际贸易规则导致出口业务的成本增加等间接成本及占比

	碳减排投资（万元）
	说明碳减排投资情况及其对企业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的影响，包含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温室气体排放财务影响
	说明温室气体排放对企业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运营效率等方面的影响

	碳市场政策影响
	说明碳市场政策对企业财务状况的潜在影响分析

	8.温室气体排放风险与机遇（附加指标，详见7.4.2）

	风险识别
	说明温室气体排放风险识别、评估与监控的程序和方法

	风险管理
	说明温室气体排放风险管理与现有风险管理体系的衔接情况

	市场机遇
	说明碳市场政策导向下的发展机遇分析，比如通过碳管理提升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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